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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 “理先气后” 说再审视与新思考∗

翟 奎 凤

[摘　 要] 朱子 40 多岁就提出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 其后他越来越强调理气不杂、 理

对气的超越性一面; 60 岁后则不断强化 “理先气后” 的观点, 甚至有 “理生气” 之说。 明

清时期的朱子学者对 “理先气后” 说多有批评, 同时也有坚决维护者。 20 世纪 30 年代, 受

西学影响, 贺麟、 冯友兰、 牟宗三等以 “逻辑在先” 诠释 “理先气后”。 从存在论来看, 朱

子的 “理先气后” 说与 《易传》 “太极生阴阳” 的思想有直接关联, 理是不可分的一, 气

是可分的二; 其与古老的 “天生万物” 思想也有契合性。 道家认为先天地生的道不生不

化, 又是生化之本, 并有 “道生气” “神生气” 的说法, 朱子晚年对道家道教颇有兴趣,
这有助于从多角度认识 “理先气后” 说。 就修养论而言, “理先气后” 说也体现在朱子的

道心、 人心之辨, 道心有先在性, 人心要听命于道心。 “理先气后” 说体现了孔孟 “杀身

成仁, 舍生取义” 的精神, 坚守道义高于生命是儒家的一贯之道和高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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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是宋明理学最为重要的一对范畴, 朱子以二程为基础, 综合周敦颐、 邵雍、 张载思想所建构

的理气论可谓是整个理学大厦的柱石。 而朱子理气论最难理解的莫过于 “理先气后” “理生气” 问

题, 后世学者对此也是聚讼不已。 明清时期的朱子学者如薛瑄、 蔡清、 罗钦顺等反对 “理先气后”
说, 而陆世仪、 李光地等人则极力维护朱子。 至近现代, 围绕此问题, 贺麟、 冯友兰、 牟宗三、 唐君

毅等新儒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逻辑在先” 说。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陈来、 丁为祥、 乐爱国等学者对朱子的 “理先气后” 说作了详细论说和阐释。 本文在前贤基础

上, 对此问题作再审视, 并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和看法。

一、 朱子 “理先气后” 说形成过程再探

朱子理气论是在注解周敦颐 《太极图说》 的基础上提出的, 朱子以太极为理、 阴阳为气。 在作

于41 - 44 岁期间的 《太极图解》 中, 朱子认为太极与阴阳为一种体用关系, 没有先后之分。 对此,
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 第三章有详细讨论。 在 48 岁编成的 《孟子或问》 中, 朱子就有了 “理先气

后” 的思想表述, 如解释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 时说: “道, 体也。 义, 用也。 二者皆理

也, 形而上者也。 气也者, 器也, 形而下者也。 以本体言之, 则有是理, 然后有是气, 而理之所以

行, 又必因气以为质也。 以人言之, 则必明道集义, 然后能生浩然之气, 而义与道也, 又因是气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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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行焉。 盖三者虽有上下体用之殊, 然其浑合而无间也乃如此。” (《朱子全书》 第 6 册, 第 934
页) 道、 义皆为形而上之理, 而气是形而下的。 “以本体言之”, 是就天道而言, 与 “以人言之” 相

对。 不管以本体天道言, 还是以主体人道言, 这段话都较为明确地表达了 “理先气后” 的观点。
1176 年, 47 岁的朱熹与吕祖谦围绕经学与史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问题有过激烈论辩, 吕祖谦重

视 《左传》, 朱熹则主张经学优先。 1180 年, 51 岁的朱熹批评吕祖谦时说: “为学之序, 为己而后可

以及人, 达理然后可以制事。 故程夫子教人先读 《论》 《孟》, 次及诸经, 然后看史, 其序不可乱

也。 ……至于 《左氏》、 奏疏之言, 则皆时事利害, 而非学者切身之急务也。” (《朱子全书》 第 21
册, 第 1532 页) 丁为祥认为, “朱子对吕祖谦史学视角及其功利之习的批评, 也等于是对其理先气

后说在为学实践中的坚持” (丁为祥, 第 37 页)。 朱子在为学次第上, 强调经学的优先性, 他对史学

过于关注 “时事利害” 的警惕, 促进了他在天道论层面坚定 “理先气后” 的信念。 1184 年, 朱子与

陈亮围绕王霸义利历史观展开论辩。 陈亮的历史观如陈傅良所说是 “功到成处, 便是有德, 事到济

处, 便是有理” (《陈亮集》, 第 393 页), 由此他肯定汉唐有为之君。 而朱子则认为: “汉唐之君虽或

不能无暗合之时, 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 “若论道之常存, 却又初非人所能预。 只是此个自是亘古

亘今常在不灭之物, 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 终殄灭他不得耳”。 (《朱子全书》 第 21 册, 第 1588、 1583
页) 在与吕祖谦、 陈亮的论辩中, 朱子高扬天理的超越性、 纯粹性、 永恒性, 不容理欲混杂, 这促使他

在天道论层面越发强调 “理先气后”。
1188 年, 59 岁的朱子在回复陆九渊的信中说: “周子所以谓之 ‘无极’ 者, 正以其无方所、 无

形状, 以为在无物之前, 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 以为在阴阳之外, 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 以为通

贯全体, 无乎不在, 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 (同上, 第 1568 页) 这表明作为不杂于气的太极

可以 “在无物之前” “阴阳之外”, 这与 51 岁时答程可久信中所说太极 “非在阴阳之外” (同上, 第

1642 页) 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这时朱子非常强调太极对气、 阴阳的超越性一面, 黄宗羲就认为

“此朱子自以 ‘理气先后’ 之说解周子” (黄宗羲, 第 1 册, 第 508 页)。 朱熹 60 岁时编成 《大学或

问》, 其中说: “天道流行, 发育万物, 其所以为造化者, 阴阳五行而已。 而所谓阴阳五行者, 又必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 及其生物, 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 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 然后有以为健

顺仁义礼智之性; 必得是气, 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 (《朱子全书》 第 6 册, 第 507 页) 这

里以人物的生成是理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理构成人的德性, 气对应人的身体), 但就人物生成之前

的 “天道流行” 而言, 则 “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 这与 《孟子或问》 所言 “以本体言之, 则有是

理, 然后有是气” 都表达了 “理先气后” 的思想。
62 岁前后, 他的学生频繁问及 “天地未判” 时是否有理的存在问题, 对此, 朱子强调 “未有天

地之先, 毕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 便有此天地; 若无此理, 便亦无天地, 无人无物, 都无该载了。 有

理便有气流行, 发育万物”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114 页)。 严格说来, “未有天地”, 并不意味

着没有气的存在, 理在物前 (天地也是一大物), 并不等于理在气先。 但朱子本人对此似未作进一步

分殊, 理在气先、 理在物先、 理在事先, 在朱子那里基本可视为是等同的。 朱子一方面说 “理未尝

离乎气”, 同时又强调 “理形而上者, 气形而下者。 自形而上下言, 岂无先后。 理无形, 气便粗, 有

渣滓”。(参见同上, 第 115 页) 这里是从形而上下的角度来论理先气后, 以突显在先之理的重要性、
根本性和纯洁性。 朱子 62 岁在回复刘叔文的信中说: “所谓理与气, 此决是二物。 但在物上看, 则

二物浑沦, 不可分开各在一处, 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 若在理上看, 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然亦但有其理而已, 未尝实有是物也。” (《朱子全书》 第 22 册, 第 2146 页) 这里强调了理与气不

杂, 认为事物形成之前就有理的存在。 朱子同年复刘叔文的另一封信中又说: “未有此气已有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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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不存, 性却常在。 虽其方在气中, 然气自气, 性自性, 亦自不相夹杂。 至论其遍体于物, 无处不

在, 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 (《朱子全书》 第 22 册, 第 2147 页) 性即理, 性气关系与

理气关系是一致的, 这里性理、 气物的关系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 没有气的时候就有性理的存在; 性

理在气中的时候, 性与气 “不相夹杂”; 性理遍在于一切事物中。 这里特别突显了性理不杂于气的独

立性一面。 朱子约在 61 - 65 岁期间答赵致道的信中还说: “若论本原, 即有理然后有气, ……若论禀

赋, 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 (《朱子全书》 第 23 册, 第 2863 页) “论本原” 即 《孟子或问》 “以
本体言之”、 答刘叔文 “在理上看” 的意思, 这时理在先、 气在后; “论禀赋” 即答刘叔文 “在物上

看” 的意思, 这是就现实事物构成来说的 “理气不离”。
朱子 60 岁前后还有 “理生气” 之说。 约 59 岁时完成的 《周易本义》 在注解 “易有太极, 是生

两仪” 时说: “一每生二, 自然之理也。 易者阴阳之变, 太极者其理也。” (《朱子全书》 第 1 册, 第

133 页) “一生二”, 太极生阴阳, 即理生气。 约在 62 岁时, 朱子说 “有是理后生是气, 自 ‘一阴一

阳之谓道’ 推来”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114 页)。 63 岁时说 “太极生阴阳, 理生气也。 阴阳既

生, 则太极在其中, 理复在气之内也” (《朱子全书》 第 26 册, 第 493 页), 64 岁或之后说 “气虽是

理之所生, 然既生出, 则理管他不得”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200 页)。 “理生气” 是一种非常明

确的 “理先气后” 说。 关于 “理生气”, 杨立华认为: “ ‘理生气’ 其实只是 ‘理必有气’ 的思想一

种较为随意的表达而已”, “理必有其固有倾向。 也就是说, 理必有气。 天下没有不体现出某种气质

性倾向的 ‘孤露’ 之理”。 (杨立华, 第 55 页) 赵金刚认为是 “理作为根据, 使气从虚空中自己产

生” (赵金刚, 第 85 页)。 “理生气” 问题颇为复杂, 后面我们会再作相关引申讨论。
晚年朱子一方面认为理气本无先后, 另一方面又强调 “必欲推其所从来, 则须说先有是理”,

“推上去时, 却如理在先, 气在后相似”。 (参见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115、 116 页) 这两条语录

大概都是在朱子 68 岁时, 这两处 “推” 字可以说是人作为主体对存在的生成结构所作的理性把握与

逻辑建构, 近人所谓 “逻辑在先” 多就此立论。 在 69 岁时, 有人问 “有是理便有是气, 似不可分先

后”, 朱子说: “要之, 也先有理。 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 明日却有是气, 也须有先后。 且如万一

山河大地都陷了, 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116 页) 这里明确主张理先气后,
但反对将其机械地理解为时间上的先后。 天地也是在时空中, 在其未形成之前, 理便存在; 天地毁灭

之后, 理也是如如不动, 作为形而上的理是超时空的。 学生问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 未有人时, 此理何

在?” 朱子回答说: “也只在这里。 如一海水, 或取得一杓, 或取得一担, 或取得一碗, 都是这海水。 但

是他为主, 我为客; 他较长久, 我得之不久耳。” (同上, 第 115 页) 这条语录也是在朱子 68 岁以后,
这里以 “海水” 比喻 “理”, 而 “一杓” “一担” “一碗” 比喻理在具体的气之中。 理为主, 气为客;
理长久, 有永恒性, 而气变动不居, 总是处于聚散离合中。 同时, 也可以说理是全体、 不分的一, 而气

是局部、 有特殊性的具体存在。 这里的主客关系、 长久与不久, 也是解读理先气后的一种向度。
1198 年, 69 岁的朱子在 《答杨志仁》 信中说: “怕说有气, 方具此理, 恐成气先于理, 何故却

都不看有此理后方有此气? 既有此气, 然后此理有安顿处……要之, ‘理’ 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 未

有天地之时, 便已如此了也。” (《朱子全书》 第 23 册, 第 2764 页) 朱子这里明确反对气先理后, 主

张理先气后, “不可以有无论” 也是说理作为形而上之道是永恒的。 有人问 “先有理、 后有气之说”,
朱子说: “不消如此说。 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 后有理先有气邪? 皆不可得而推究。 然

以意度之, 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 及此气之聚, 则理亦在焉。 盖气则能凝结造作, 理却无情意, 无

计度, 无造作。 只此气凝聚处, 理便在其中。 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 其生也, 莫不有种, 定不会

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 这个都是气。 若理, 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 无形迹, 他却不会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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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 但有此气, 则理便在其中。”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116 页) 此条在朱

子 69 岁后。 理是无为法, 气有能动性。 气虽能酝酿、 凝聚、 造作、 生物, 但又是 “依傍这理行”,
即理有先导性、 主导性, 这也是 “理先气后” 的一种理解。 林学履于 1199 年朱子 70 岁时, 记有下

面一段话: “若论其生则俱生, 太极依旧在阴阳里。 但言其次序, 须有这实理, 方始有阴阳也。 其理

则一。 虽然, 自见在事物而观之, 则阴阳函太极; 推其本, 则太极生阴阳。” (《朱子全书》 第 16 册,
第 2564 - 2565 页) 这是朱子 “理先气后” 思想的最后表述。 “自见在事物而观之” 应即前面答刘叔

文所说 “在物上看”, 相应地 “推其本” 即 “在理上看”。
总结来看, 朱子 60 岁后一方面从 “论禀赋” 的角度主张理气不离, 这是立足于当下, 是 “在物

上看” “自见在事物观之”; 另一方面从 “论本原” 的角度来看他又强调理在气先, 这是 “在理上

看” “推其本”, 以突显理作为形而上存在的根本性和超越性。 在 41 - 44 岁期间所作 《太极图解》
中, 朱子强调太极 “非有以离乎阴阳也, 即阴阳而指其本体, 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 (《朱子全书》
第 13 册, 第 70 页), 此不离、 不杂之义, 为朱子界定太极与阴阳、 理与气关系的基本观点。 早期他

更侧重从本体论、 体用论角度讲理气不离的一面, 后来他越来越重视从本原论角度突显理气 “不杂”
的一面。 应该说, “理先气后” 说是朱子强调理气 “不杂” 的应有之义, 也是其思想合乎逻辑发展的

应有之义, 这期间他与吕祖谦、 陈亮、 陆九渊的论辩, 对功利和人欲的批判与省察, 对其明确强化

“理先气后” 说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朱子的理气论是通过诠释周敦颐 《太极图说》 太极阴阳思想来

建立的, 故朱子所说的与 “理” 相对应的 “气” 即是指阴阳, 这样理是 “一”, 气是 “二”, 对此朱

子也强调说 “气则二, 理则一” (《朱子全书》 第 15 册, 第 1408 页)、 “气则无不两者” (《朱子全

书》 第 21 册, 第 1643 页)。 那么, 理气关系可以说即 “一” 与 “两”、 不分之全体与有分殊性的部

分的关系, 就此而言, 从逻辑上来说, “一” 在 “二” 前, 以突显理的根本性, 这是说得通的。

二、 明清以来关于 “理先气后” 说的评论与诠释

明代学者普遍强调气的重要性, 一些朱子学者为强调理气不离, 对 “理先气后” 说持批评意见。
明初薛瑄说 “理只在气中, 决不可分先后” (《薛瑄全集》, 第 1120 页), 稍后的蔡清也说 “尽六合

皆气也, 理则只是此气之理耳。 先儒必先有理而后有气及理生气之说, 愚实有所未解” (《虚斋三

书·太极图说》)。 这里所言 “先儒” 显然就是指朱子。 其后, 罗钦顺也站在气一元论立场, 明确反

对朱熹 “理与气决是二物” 的说法。 (见罗钦顺, 第 5 页) 乐爱国认为, 罗钦顺实际上包含了对朱子

的 “理先气后” 说的否定, “因为朱熹讲理先气后就是以 ‘理与气决是二物’ 为前提” (乐爱国, 第

42 页)。 薛瑄、 蔡清、 罗钦顺过于强调气的重要性, 可以说是一种气本论, 一定意义倒向了朱子所批

判的 “气先理后” 说。
明末清初陆世仪为朱子的 “理先气后” 说进行辩护, 对蔡清、 罗钦顺的观点进行反驳, 他说:

“太极在阴阳之先, 在阴阳之中, 只不在阴阳之外。 在阴阳之先者, 统体之太极也, 不杂之太极也,
必先有是理然后有是气也, 所以然之理也。 在阴阳之中者, 物物之太极也, 不离之太极也, 既有是气

即有是理也, 所当然之理也。” (陆世仪, 第 200 - 201 页) 陆世仪以朱子所言 “统体之太极” 对应理

气不杂来解释理先, 以 “物物之太极” 对应理气不离, 这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 应该说这基本上也

契合朱子之义。① 清代李光地也坚决捍卫朱子的 “理先气后” 说, 认为 “先有理而后有气, 有明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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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极纯儒亦不明此理”, “论等级, 毕竟道属上、 器属下; 论层次, 毕竟理在先, 气在后。 理能生气,
气不能生理”。 (参见李光地, 第 455 页) 这显然是批评薛瑄、 蔡清、 罗钦顺等人对朱子学说的偏离,
“等级” 是突显理作为形上存在的尊贵性, “层次” 是强调理在发生根源和价值序列上的优先性。 李

光地说自己 51 岁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在朱子的理气说上认识有偏差, 就是因为 “理气先后不分明”。
乾嘉时期, 戴震对朱子理气论作了彻底批判, 他认为朱子所说的理受到佛老的很大影响, 偏离了

先秦儒学的精神。 在戴震看来, 程朱所说的理类似于佛老所说的真宰、 真空和神: “盖程子、 朱子之

学, 借阶于老庄、 释氏, 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 “朱子于其指神为道、
指神为性者, 若转以言夫理”。 (戴震, 第 19、 17 页) 戴震认为 “老、 庄、 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

化, 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 (同上, 第 18 页), 而程朱 “以理为气之主宰, 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

也。 以理能生气, 如彼以神能生气也” (同上, 第 24 页)。 “真宰” 一词见于 《庄子·齐物论》, 后

来道教也常用此语。 戴震笼统地认为佛老以神为道、 为性, 认为朱子之理气关系类似佛老所论神气关

系。 其实, 神气论更多是道家道教的议题, 而非佛教的特色。 戴震所云 “神能生气”, 大概也是发挥

道家之义, 《 冠子·度万》 中曾说 “气由神生, 道由神成”。 戴震的批判虽未必恰当, 但他指出朱

子所论理气与道家所说神气关系有一定相似性, 这对我们多角度认识朱子的理气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近代以来, 对朱子理先气后说予以现代解释, 影响最大的是冯友兰的 “逻辑在先” 说。 冯友兰

在其 1934 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史》 下卷论朱子一节中说: “至于理与普通的气为有之先后, 则须自

两方面言之: 盖依事实言, 则有理即有气, 所谓 ‘动静无端, 阴阳无始’; 若就逻辑言, 则 ‘须说先

有是理’。 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 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 就此点言, 必 ‘须说先有是理’。” (冯

友兰, 第 3 卷, 第 330 页) 这一看法在冯友兰于 1932 年发表的 《朱熹哲学》 一文中已有类似表述。
冯友兰的 “逻辑在先” 说, 实际上也包含着在价值上超时空的形而上之道高于有时空属性的形而下

之器的意思。 冯友兰晚年在 《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就 “逻辑在先” 说作了进一步解释: “就存在说,
理、 气先后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但朱熹仍然认为, 照理论上说应该还是理先气后, 他认为理是比较根

本的。 就这一点说, 先后问题就是本末问题, 理是本, 气是末; 也就是轻重问题, 理为重, 气为轻。
本和重在先, 轻和末在后, 这样的在先就是所谓逻辑的在先。” (冯友兰, 第 10 卷, 第 159 - 160 页)
以此来看, 冯友兰所说 “逻辑在先”, 强调的是理为本、 理为重。 当然, 也需看到的是, “冯友兰使

用 ‘逻辑在先’ 这一表述以诠释朱熹哲学中的理气先后问题, 却囿于形式逻辑的局限, 单纯地讨论

概念在逻辑上的自身一致性, 没有看到概念之中的自身运动和实存, 从而将概念与实存割裂开来, 使

得概念成为一个不具有内容的空洞的东西” (刘沁, 第 26 页)。
需要指出的是, 以 “逻辑在先” 来诠释朱子的 “理先气后” 说, 实际上贺麟是最早提出的, 比

冯友兰还要早几年。 1930 年, 贺麟在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 一文中归纳朱子理气关系的

四个要点, 其中第一条说: “虽在事实上 ‘天下无无气之理, 亦无无理之气’, 但就逻辑而论 ‘理先

于气’” (贺麟, 第 597 页), 这是 “理先气后” 之 “逻辑在先” 解说的最早出处。 对此, 陈来也指

出, “贺麟其实是提出朱子理在气先论是 ‘逻辑上在先’ 的首位学者, 有开创之功。 几年后, 冯友兰

在 《中国哲学史》 的下册朱熹部分, 除了吸取希腊哲学 ‘形式与材料’、 新实在论 ‘超时空的潜存’
外, 也完全吸收了贺麟的 ‘逻辑上在先’ 这一分析” (陈来, 2022 年, 第 121 页)。 贺麟所说逻辑在

先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一点贺麟并未明说, 但就其相关论述可以推论。 贺麟认为, 朱子的太极

(理)、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两者相似, 他说: “ ‘绝对理念’ 有神思或神理之意, 亦即万事万物的总

则。 宇宙间最高之合理性, 在逻辑上为最高范畴, 为一切判断的主词。 其在形而上学的地位, 其抽

象, 其无血肉, 无人格与超时空的程度, 与朱子的太极实相当”, “黑格尔则认为太极的矛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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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正、 反、 合的三个历程, 初为纯理或纯思 (reine Idee), 亦即黑格尔戏谓 ‘上帝尚未创造世界以

前的纯理世界’, 此为逻辑所研究的对象。 这就是老子 ‘道先天地生’ 的意思, 亦即朱子 ‘但推上去

时, 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之意, 不过黑格尔比朱子说得肯定些罢了”。 (贺麟, 第 596、 597 页)
显然, 贺麟所说朱子之理是逻辑上的先在, 这是结合黑格尔所说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即纯理世界来论

的。 这种诠释也是有启发性的, 也使得朱子的 “理先气后” 说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世界哲学意义。
实际上, 持 “逻辑在先” 说的, 在 1930 年代, 还有牟宗三。 青年牟宗三在 1932 年著有 《从周

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 一书 (后改名为 《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 这一时期牟

宗三对朱子非常维护, 他说: “理气之先后是在意义上、 解析上、 说话的方便上, 而不在空时上。 因

理无形迹故也。 此先后问题甚为重要, 若不得其理解, 便易有误会。 戴东原之攻击朱子大半由于这个

先后的误会上发生出。” (《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 1 册, 第 132 页) 在牟宗三看来, “理气先后” 问题

是理解朱子学的关键。 牟宗三结合亚里士多德的主词、 谓词学说, 也以 “逻辑在先” 来阐释 “理先

气后”, 他说:

所谓逻辑的在先者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谓 “主词” 是也。 在亚氏以为主词是本体, 在事实上,
没有离开属性或谓词的主词, 也没有离开主词的谓词; 但在逻辑上, 不妨以主词为先。 朱子的理

也是本体。 他这个在先的本体也就是逻辑上的主词之在先。 主词是周延的、 是其所是的、 完全

的、 纯粹的、 未分化的; 而一说到谓词便歧异了、 驳杂了、 不完全了、 不纯粹了、 分化了。 朱子

认为气是不纯的粗有渣滓, 即是指歧异分化驳杂对待而言, 并非有伦理的善恶之意也。 这是当然

而易见的。 他这个理即是本体论上的理, 以为其伦理上的理之基础也。 所谓伦理后学即指此而

言。 但在事实上, 全的理即在歧的气中, 而歧的气也即在全的理中。 即每一有限含一无限, 每一

部分含有全体; 而每一无限即在一有限中显之, 每一全体即含于一部分中而超越之。 互相拥抱,
互相摄握, 互相含蕴, 而永不会离。 (同上, 第 134 - 135 页)

牟宗三这里以 “理” 为主词、 “气” 为谓词, 理是纯而未分化的一, 气是分化、 离散、 杂异部分, 这

契合朱子 “气则二, 理则一” 之义。 当然, 以理为主词来解释理之先在, 贺麟已有指出, 但他没有

展开论述。 牟宗三强调理虽逻辑先在, 同时又内在于气, 他说: “理是内在的先于气而非外在的先于

气。 因为它不能在宇宙之外, 故内在; 因为它是绝对而普遍故有先意。 那即是说: 全体必含部分故有

先意; 但部分必显示全体, 即全体必显于部分中, 故为内在。” (同上, 第 137 页) 这可以说是后来

牟宗三所主张 “内在超越” 思想的先导。
1947 年, 唐君毅发表 《朱子理先气后论疏释: 朱子道德形上学之进路》 一文, 对冯友兰的 “逻

辑在先” 说提出批评, 认为朱子之 “理先气后” 主要是就形而上下来说的。 唐君毅对冯友兰 “逻辑

在先” 说的批判并不恰当, 实际上他所攻击的是冯友兰的共相说: “逻辑先后, 不足以成就形上学之

先后, 及分析经验事物以发现共相, 而以之为理, 不能即建立朱子形上学之理先于气, 与理一, 及理

善之义。” (《唐君毅全集》 第 21 卷, 第 372 页) 唐君毅把理学家所说的理分为存在之理和当然之理

两种, 并认为后者优先于前者, 强调 “理之基本义为当然的义理之理, 则不可诬, 而治宋明理学者

不可不深切铭记者也” (同上, 第 378 页)。 存在之理是天理, 当然之理是伦理, 儒家重在人伦, 所

言天理最终还是要下贯落实在伦理和道德修养。 因此, 唐君毅论朱子理先气后先从道德修养入手, 认

为 “吾人于此乃先有理之命令之自觉, 而后有气从之动之自觉。 吾今即以此为 ‘理先气后’ ‘理主气

从’ 之言之最初直接有所指处” (同上, 第 378 - 379 页)。 理主气从, 是唐君毅从形而上下角度解读

“理先气后” 的基本看法, 唐君毅此论大体上即朱子 “必明道集义, 然后能生浩然之气” 的意思。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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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毅也论及 “理生气” 问题, 认为 “理虽非直接生物者, 而气之生物, 则本于理为必有气以实现之

之理。 此之谓理生气。 理生气乃生物。 故理为真正之生物之本。 故曰生理, 生生不息之理” (《唐君

毅全集》 第 21 卷, 第 367 页)。 这里据朱子所言 “生物之本” 赋予理以生化的动力因。 唐君毅的这

些看法, 对我们重新认识朱子 “理先气后” 说也颇有启发意义。

三、 “理先气后” 说的多元阐释与新思考

理气论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修养论, 朱子复杂的理气关系、 “理先气后” 问题与修养论结合起来往

往可以看得更清楚。 与理气论关联密切的是道心、 人心问题。 1189 年, 59 岁的朱熹在 《戊申封事》
中解释 《尚书·大禹谟》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 时说: “夫心之虚灵知觉,
一而已矣。 而以为有人心、 道心之别者, 何哉? 盖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 或原于性命之正, 而所以为

知觉者不同,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 或精微而难见耳。” (《朱子全书》 第 20 册, 第 591 页) 1190 年,
60 岁的朱子在 《 〈中庸章句〉 序》 定稿中, 这段话也重复出现。 其后, 在 69 岁左右注解 《尚书·大

禹谟》 时, 朱子也大体上重复了这些话, 只是个别字句有所变化, 如以 “义理之公” 取代了 “性命

之正” (《朱子全书》 第 23 册, 第 3180 页), 这样与 “形气之私” 对应, 道心、 人心就是公私问题,
“人心只见那边利害情欲之私, 道心只见这边道理之公” (《朱子全书》 第 16 册, 第 2666 页)。 虚灵

知觉是人心的基本功能, 人只有一个心, 之所以有道心、 人心之分, 是因为所知觉的对象不同, “道
心是知觉得道理底, 人心是知觉得声色臭味底” (同上, 第 2664 页)。 人心是饥食渴饮, 是人的基本

生理需求和情感欲望, 人心并非都是恶, 但是有滑向恶的危险。 朱子说 “人心便是饥而思食, 寒而

思衣底心。 饥而思食后, 思量当食与不当食, 寒而思衣后, 思量当着与不当着, 这便是道心” (同

上, 第 2672 页)。 显然, 道心就是行为的正当性、 正义性问题。 道心、 人心跟理与气大体上是对应

的, 道心是性命之正、 义理之公, 是天理、 理性的体现, 而人心是身体、 形气之私, 是感性欲望, 是

气的体现。 朱子 61 岁时说: “唤做人, 便有形气, 人心较切近于人。 道心虽先得之, 然被人心隔了

一重, 故难见。” (同上, 第 2665 页) 这段话主要是解释道心之隐微、 微妙, 这里所云 “道心虽先得

之”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理先气后” 思想的体现。 同时, 道心即是天地之心的体现, 朱子在解释孟

子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时说: “是得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也。 盖无天地生物之心, 则没这身。 才有这

血气之身, 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 (《朱子全书》 第 15 册, 第 1755 页), 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理 (天地

生物之心) 先、 气 (血气之身) 后的思想。
道心是天理的体现, 在人格修养与社会活动中, “义” 字又特别重要。 朱子说: “饮食, 人心也。

非其道非其义, 万钟不取, 道心也”, “须是食其所当食, 饮其所当饮, 乃不失所谓 ‘道心’。 若饮盗

泉之水, 食嗟来之食, 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 (《朱子全书》 第 16 册, 第 2666、 2665 页) 人人都想

过上好的生活, 都不喜欢贫穷, 畏惧死亡。 但是在儒家看来, 世间有比生死更重要的存在, 那就是道

义与尊严。 为了道义, 极端情况下, 可以舍弃生命、 宁死不屈。 在孔孟那里, 坚持道义高于生命是其

重要原则。 孔子说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仁就是一种整

体性道义原则, 在道义与生命冲突时, 毅然选择道义, 慷慨赴死。 《孟子》 一书开篇 《梁惠王上》 就

申明义利之辨, 强调以义为尚、 利在义中。 在 《告子上》 中, 孟子又以著名的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的比喻, 说明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 要毅然以道义为先。 孟子说: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

也; 死亦我所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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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 道义比生命更重要, 如果为了活着, 不顾大义, 这是儒家所坚决反对的苟且偷生。 道义高

于生死, 这是人的本心, 只有贤者才能不丧失此心。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 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道

义、 尊严、 气节, 比好的生活, 甚至比生死要更为重要。
当然, 在多数情况下, 道义与生命是合一的, 合乎道义的生活能使生命状态更加饱满。 如孟子说 “君

子所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 睟然见于面, 盎于背, 施于四体, 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尽心

上》), 仁义礼智是人的本心, 发明、 扩充人之本心, 气血流通会更顺畅。 但是道义与生命也有冲突的时

候, 特别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 如面临民族大义与个体生命发生严重对立、 必须进行取舍的时候, 儒家会

决然选择道义。 这体现了儒家的高贵品格和刚正浩大的一面, 中华民族很多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正是在这

种精神的感染下奋不顾身、 视死如归。 朱子曾批评 《左传》 “只知有利害, 不知有义理”: “人若读得 《左
传》 熟, 直是会趋利避害。 然世间利害, 如何被人趋避了! 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 可则行, 不可则止, 祸

福自有天命。” (《朱子全书》 第 17 册, 第 2838 页) 朱子非常赞赏董仲舒所说 “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 明

其道不计其功”, 认为 “一部 《左传》 无此一句。 若人人择利害后, 到得临难死节底事, 更有谁做? 其间

有为国杀身底人, 只是枉死了, 始得” (同上, 第 2838 -2839 页)。 这些话与其 “理先气后” 说是呼应的,
此时也正是其反复强调 “理先气后” 说的时期。 朱子对 《左传》 难免有偏见, 但他这里的主张掷地有声,
值得肯定。 朱子说 “欲生恶死, 人心也; 惟义所在, 道心也” (《朱子全书》 第 16 册, 第 1909 页), 道心

为主, 人心听命, 惟义所在, 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可以说, 朱子 “理先气后” 说与孔孟以来儒家 “杀身成

仁, 舍生取义” 的价值取向和高贵品格是贯通的, 这一点, 前人似未有明确指出。
理气, 是人作为主体对存在进行二分解析的一对范畴, 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身心二元在存在

论上的投射。 1190 年, 61 岁的朱子在 《答黄道夫》 信中说:

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 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

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 必禀此理然后有性, 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 然其

道器之间分际甚明, 不可乱也。 (《朱子全书》 第 23 册, 第 2755 页)

理是生物之本, 气是生物之具。 就人而言, 理对应 “性”, 为仁义礼智道德之源, 而气对应 “形”,
为身体, 是欲望之源。 性与形虽是一体, 但分别还是明显的, 性理是生命的根本和崇高性所在, 其发

用体现为道心, 而形气往往是自私和欲望的根源, 体现为人心。 朱子这里重点强调了性理对形气的超

越性, 实际上, “生物之本” “生物之具” 的说法渊源甚早。 司马谈 《论六家要指》: “凡人所生者神

也, 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则竭, 形大劳则敝, 形神离则死。 死者不可复生, 离者不可复反, 故圣人重

之。 由是观之, 神者生之本也, 形者生之具也。 不先定其神, 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 何由哉?” (见

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里 “神者生之本” “形者生之具” 之说, 对朱子有影响。 对此,
张岱年就曾指出: “朱晦庵谓 ‘理也者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生物之具也’, 实由太史公 ‘神者生之本

也, 形者生之具也’ 二语而来。” (《张岱年全集》 第 2 卷, 第 630 页) 当然, 张岱年也指出 “理与神

却是截然两事。 理、 物、 心, 乃是三个相互区别的范畴” (同上)。 朱子之理是本体性范畴, 司马谈

所说神是主体性心神、 灵魂。 朱子所说 “生之本” “生之具” 指人也指物, 而司马谈主要是偏指人

(当然, 形神泛化也可用来论一切生命甚至事物)。 在先秦, 有形神二分, 也有形气神三分, 类似的

表述还见于 《文子·守弱》: “夫形者生之舍也, 气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 一失其位即三者伤

矣, 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 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 《淮南子·原道训》 也说: “夫形者生之所也,
气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 这两处都以神为 “生之制”, 强调神是生命的主导、 主宰性力量。
在中国哲学语境中, 神既可以指主体性心神, 也可以指本体之神, 本体之神在先秦以 《易传》 所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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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神为代表, 如说 “阴阳不测之谓神” (《周易·系辞上》)。 气、 形、 器为形而下, 神、 理、 道皆为

形而上。 从中国古典生命哲学来看, 神相对于形气更为根本, 这对我们多角度认识朱子的理气关系以及

“理先气后” 说也有启发意义。
“理生气” 是朱子 “理先气后” 思想的重要方面, 也是具有争议的一个难点问题。 对此, 我们如

果放宽视野来看, 其与汉唐典籍中 “道生气” 的表述有相似性。 汉代 《越绝书》 载范蠡曾说 “道者,
天地先生, 不知老; 曲成万物, 不名巧, 故谓之道。 道生气, 气生阴, 阴生阳, 阳生天地”。 “天地

先生” 应是 《老子》 第二十五章所说 “先天地生”。 这里 “道生气” 一段, 《施注苏诗》 引作 “道生

气, 气生天地, 天地生万物”。 唐代 《乐书要录》 卷五也有 “夫道生气, 气生形” 之说; 唐末五代道

士杜光庭也说 “冥寂之初, 混元之首。 道生一气, 分彼两仪” (《道藏》 第 11 册, 第 247 页)。 北宋

道士陈景元也有 “虚无生自然, 自然生道, 道生一气” (《道藏》 第 13 册, 第 701 页) 的说法。 显

然, 朱子 “理生气” 与汉唐 “道生气” 之说在表述上有相似性。① “道生气” 的说法多有道家背景,
朱子晚年对道家道教颇为关注, 68 岁完成 《周易参同契考异》, 并作 《空同赋》 《调息箴》。

《淮南子·天文训》 说 “道始于一, 一而不生, 故分而为阴阳, 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万物是由阴

阳合和所生, 非由道直接生出, 朱子所说 “若理, 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 无形迹, 他却不会造作;
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 (《朱子全书》 第 14 册, 第 116 页), 与此也有相似性。 《庄子·大宗师》 说

“杀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 《列子·天瑞》 说 “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 ……生物者不生, 化

物者不化”, 《文子·九守》 说 “生生者不生, 化化者不化”, 这些都是讲 “道” 不生不化, 但又是生化

之本。 南朝梁代佛教居士傅翕说 “有物先天地, 无形本寂寥, 能为万象主, 不逐四时凋” (《续藏经》
第 69 册, 第 0116 页中), 这首诗偈也是化用老庄之语, 同样表达了 “生生者不生” 之意。 朱子对傅大

士这首诗颇为欣赏, 刘宗周批评理生气之说时, 就曾指出其 “与佛者 ‘有物先天地’ 之说何别也”
(见 《黄宗羲全集》 第 12 册, 第 63 页)。 在朱子思想中, 也可以说, 理是超时空的存在, 不生不化,
同时又是生化之本, 此正是作为 “万化根本” 之无极而太极之神妙功能的体现。

四、 余论

道是天道, 理是天理, 而我们常常忽视了 “天” 字, 道、 理作为形而上的超越性可以从 “天”
字得到更好的了解。 天生万物的思想表述在先秦相当流行, 如 《诗经·大雅·烝民》 中说 “天生烝

民, 有物有则”, 《孟子·滕文公上》 也说 “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 东汉王充 《论衡·物势》 中

有 “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 的思想表述, 此 “天” 有着绝对主体性, 相对气、 物来说都是超越性的,
是先在的。 “天” 有意志性、 主宰性、 超越性, 我们不能把气与天等同。 朱子所说的 “理” 虽然不具

备天之意志性, 但仍有天的主宰性和超越性的一面。 儒家所强调的道义、 仁义精神, 根源于天, 有着

不朽和永恒性。 万物由天而生, 就此而言, 天对万物、 气都有着绝对的先在性, 联系这些来看, 朱子

的 “理先气后” 说, 可以说也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
理是太极, 是一, 是不可分的整体性, 它不动, 又是万化之根, 是超时空的永恒; 气是阴阳, 是

两, 是可分的, 有聚散性, 有时空变化性。 就现实而言, 理气不离, 理在气中, 一在两中, 浑融一

体; 从根源上看, 理气不杂, 理是主, 气为客, 一在两前, 理对气有超越性和先在性。 理对应人的灵

魂层面, 是道义之公; 气对应人的身体层面, 是感官欲望之私。 道心为主, 人心听命, 从原则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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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宗周批评朱子 “理生气” 之说, 有时就将其表述为 “道生气”, 他说: “盈天地间, 一气而已矣。 ……而求

道者, 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 以为道生气, 则道亦何物也, 而能遂生气乎?” (《刘宗周全集》 第 3 册, 第 367 页)



说, 道义高于生命, 理先于气, 朱子之说体现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一贯之道。 从天道本体来看, 理是本

真, 先于气; 从价值论来看, 理是至善, 高于气。 “理先气后” 说体现了朱子学的深刻性, 也展现了

儒家的高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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